


化学与材料学院

本科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完善我院本科教学质量评价体系，建立持续改进机制，

根据《内蒙古民族大学本科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工作实施办法》

（校发[2016]36 号）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秉持“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的理念，强调以

学生为中心，教学设计及实施要以学生接受教育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

为导向，同时逐步建立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机制。

（二）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应遵循全程性原则和多样性原则。对课

程的评价应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，对教师的评价应覆盖教学生涯全过

程，对学生的评价应包括在校生和毕业生。充分发挥不同评价主体在

评价工作中的优势和特色，建立“校内/校外”评价，“学生/教师”

评价，“学院/系（中心）”评价等有效集成的质量评价体系。

（三）持续改进工作应遵循针对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。凡是在质

量监控与评价过程中出现的明显问题，必须有针对性地改进，并在之

后的教学过程中持续跟踪其效果，形成“运行-评价-反馈-改进-再评

价”的闭环管理。持续改进工作应以学生素质不断提高、教师教学能

力不断发展为导向，使教学质量始终处于循环式上升过程，实现师生

共同发展。

二、组织体系

（一）学院党政联席会是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工作的领导机

构，教务办、学工办、各系（中心）、教研室主任负责组织与协调。

（二）学院教学质量评价组织机构，包括教学指导分委员会、教



学督导工作组、教授委员会（学术分委员会）、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。

（三）学院教学质量的监控与评价体系，包括教学检查制度、听

课制度、学生信息员制度、评教评学制度、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制

度。

三、主要评价内容

（一）师德师风情况。主要包括教师在执教生涯中的理想信念、

职业道德、言行规范、遵章守纪和社会责任感等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开展课程思政教学。

（二）专业与课程建设。主要包括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，毕业

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度，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，以及课程

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等。

（三）教育教学水平。主要包括教学大纲制定、教学计划执行、

课堂管理、教学方法、教学研究等。

（四）学生学习状况。主要包括学生道德修养、学习态度、课堂

纪律、考风考纪以及学风、班风等。

（五）教学运行与效果。主要包括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

效度，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，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等。

（六）实践教学保障。主要包括实验室建设水平、实习基地建设、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水平等。

四、主要评价举措

（一）开学第 1 周，学院领导、教学督导工作组、教学秘书联合

检查开学初的教学运行情况，召开学院教学督导学期工作会，做好学

院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运行的相关协调工作。

（二）第 1-2 周，各教研室组织课程负责人（任课教师）汇报上

学期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及下一步持续改进的措施，系主任



（专业负责人）对口联系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参加并予以指导。

（三）第 2-3 周，学院组织教学督导工作组、系主任（专业负责

人）对上学期试卷、课程设计等学生资料复查，确保资料齐全、成绩

评定准确无误，对上学期教学资料规范性、完整性进行抽查。检查和

抽查结果经教学办整理后反馈至各教研室、任课教师，对不符合要求

的督促整改。

（四）教务办根据每个自然班设的教学信息员，不定期收集、反

映教师教学情况，每学期开展一次全体信息员座谈会，收集广大学生

对教学过程的合理化要求和建议并反馈改进。

（五）期中教学检查期间学生代表座谈会。教学办负责安排，组

织教学副院长、学院副书记、本学期任课教师及部分学生代表参加的

座谈会，获取期中学生对教学质量的评价信息。

（六）配合学校做好每学期定期的网上评教工作。引导学生从师

德师风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效果等方面对本学期任课教师的

课堂教学质量独立地进行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
（七）逐步建立毕业生信息和校友联系人数据库。成立学院校友

会，对毕业生就业质量开展跟踪调查，及时了解用人单位意见和建议。

（八）课程考试环节。专业负责人把好课程考核关，就课程考核

方式、考核内容是否能够支撑课程目标的评价进行审核；对课程考核

教学资料整理的规范性、课程达成分析持续改进部分的合理性和针对

性进行审核。

（九）推进学风建设工作。指导、检查、督促学院各专业、班级

学风建设活动开展情况。对各专业、班级进行考核，总结学院学风建

设活动开展情况，评选考研、就业和学风建设优秀班级，表彰优秀班

主任。



（十）教师年度整体工作状态和教学质量评价。教师自评、同行

评价、学生评教三种方式，分别采取百分制方式，每学期进行一次。

教师自评侧重于工作量的评价；同行评价侧重于工作态度、教学水平

的评价；学生评教侧重于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。

（十一）全员听课切实加强教学质量评价。院党政班子成员每人

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次；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、教授委员会委员

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次；各教学单位教研室（实验室）主任、

副主任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 次；各教学单位学工办、团总支负

责人及教务办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3 次；专任教师每人每学期

听课不少于 6 次。

五、持续改进

（一）建立由课程组、教研室、系（专业）、学工系统、学院构

成的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工作体系。

1.课程组（教研室）在教学过程中要针对质量评价信息、课程目

标达成等情况对教学方式方法、课程教学大纲、课程教学计划等适时

改进。

2.各系（专业）应对专业课程持续改进情况给予跟踪和评价，同

时组织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涉及的学生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、课程

体系等进行定期改进。

3.学工系统负责针对专业、班级学风建设考核中发现的问题，具

体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。积极开展经验总结，

不断提高学风建设效果。

4.学院逐步完善和加强教学质量评价及持续改进工作，组织教学

指导分委员会对各专业培养目标、课程教学大纲等进行审核，对教师

教学水平、专业办学条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整改过程和效果予以跟



踪、再次评价，形成闭环。

（二）对于教学评价中较为突出的教师教学质量问题，教研室主

任与相关课程负责人及教师本人共同制定教学能力改进方案，并对实

施效果进行跟踪和评价。

（三）对于教学评价中反映出的学生学风问题，由学院党政联席

会和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共同制定和实施学风改进计划，并对改进效果

进行跟踪和评价。

（四）对于教学检查中反映出的教学管理及后勤保障服务问题，

应及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相应职能部门，并对其改进效果进行跟踪和

评价。

（五）对不定期收到反馈的教学信息要及时核查、处理、答复，

并在后续工作中加以改进，改进过程及效果要有跟踪、记录。


